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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双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峰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77,514,442.42 110,776,322.03 -3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618,265.77 -6,544,49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1,631,832.42 -7,367,46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4,519,844.24 -28,141,160.4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69 -0.020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69 -0.0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58% -3.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691,653,143.21 735,483,059.36 -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02,358,266.66 213,976,532.43 -5.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6,25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6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109.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53.81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1,778.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28.00

合计

13,566.6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2,35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南正弘置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24% 92,000,000 0

质押

91,908,139

徐亚萍 境内自然人

3.11% 9,793,114 0 0

浙江新建纺织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6% 2,700,040 0 0

张高明 境内自然人

0.83% 2,600,000 0 0

赵兴宝 境内自然人

0.76% 2,385,990 0 0

丁朵玲 境内自然人

0.69% 2,161,900 0 0

郑德明 境内自然人

0.68% 2,141,088 0 0

郭旭 境内自然人

0.64% 2,012,196 0 0

唐梦华 境内自然人

0.52% 1,649,550 0 0

廖咏姬 境内自然人

0.48% 1,502,500 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

9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000,000

徐亚萍

9,793,114

人民币普通股

9,793,114

浙江新建纺织有限公司

2,700,04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40

张高明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赵兴宝

2,385,990

人民币普通股

2,385,990

丁朵玲

2,16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1,900

郑德明

2,141,088

人民币普通股

2,141,088

郭旭

2,012,196

人民币普通股

2,012,196

唐梦华

1,649,550

人民币普通股

1,649,550

廖咏姬

1,5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

，

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2014

年

1

季度变动比率超过

30%

的合并报表项

目

差异额 变动比率 异动分析说明

1

货币资金

-58,029,855.83 -36%

1、

偿还贷款导致本期净流出资金量较大

；2、

支付

上年材料款

；3、

支付改扩建固定资产设备款

。

2

其他应收款

9,688,516.23 70% 1、

支付了投标保证金

；2、

员工个人借款增加

。

3

其他流动资产

5,236.50 100%

分公司与总公司往来款项存在未达账项

。

4

在建工程

280,988.34 100%

子公司改扩建老化厂房增加投入

，

截止期末尚未

完工

。

5

工程物资

55,400.00 100%

子公司改扩建固定资产

，

新购入设备

，

截止期末尚

未完工

，

形成工程物资

。

6

应交税费

1,281,857.53 75%

1、

出口退税产生的免抵税额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

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2、

子公司收入增加计提的应

交税费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3、

子公司期末应纳

企业所得税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

7

应付利息

-273,411.10 -58%

子公司上年末计提的借款利息费用

，

本期已偿还

支付

。

8

营业收入

-33,261,879.61 -30%

主要系母公司国网订单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9

营业成本

-34,532,723.47 -41%

主要系母公司国网订单较上年同期减少

，

营业收

入减少

，

故营业成本减少

。

1

0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60,637.27 384%

1、

出口退税产生的免抵税额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

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2、

子公司收入增加计提的应

交税费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

1

1

销售费用

3,644,631.24 40%

本期大力拓展国外代理业务

，

投入的促销力度较

大

，

按合同约定付给国外销售代理的咨询服务费

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

1

2

营业外收入

-1,010,818.26 -100%

1、

本期政府财政补贴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2、

上

年同期因废旧物资处置

、

应付材料款折扣等确认

了部分营业外收入

，

本期未发生同类业务

。

1

3

营业外支出

-309,546.10 -98%

固定资产清理及废旧物资处置而产生的损失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

1

4

所得税费用

285,313.85 100%

子公司较上年同期利润增加计提了企业所得税

。

1

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073,775.06 -77.52%

一

、

本期因子公司大力拓展国外代理业务

，

按约定

付给国外销售代理的咨询服务费有较大幅度增

长

。

二

、

本期收到的政府财政补贴较上期有所减

少

。

1

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264,364.9 -57.88%

本期因子公司大力拓展国外代理业务

，

按约定付

给国外销售代理的咨询服务费有较大幅度增长

。

1

7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23,437.82 58%

子公司

2013

年末的外销收入较

2012

年末的多

，

本

期收到上年度出口退税

（

增值税

）

返还金额高于上

年同期

。

1

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170,225.01 -79%

1

、

资金往来减少使资金流入金额较上年同期减

少

；

2

、

政府财政补贴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

1

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77,839.04 -41%

本期国网订单减少

，

计提并交纳的流转税及税金

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2

0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4,600,000.00 100%

子公司购买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于本期收回本

金

，

上年同期无同类业务

。

2

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8,109.81 100%

子公司购买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于本期获得利息

收入

，

上年同期无同类业务

。

2

2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47,800.00 -100%

上年同期母公司因拆迁

，

处置部分固定资产

，

本期

无同类业务

。

2

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1,123,927.32 -100%

上年同期母公司收到土地房屋拆迁的政府补偿

款

，

本期无同类业务

。

2

4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4,412,945.41 -83%

子公司上年同期结算

2012

年度基建尾款

，

本期无

同类业务

。

2

5

投资支付的现金

24,600,000.00 100%

子公司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支付的本金

，

上年

同期无同类业务

。

2

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6,900,000.00 145%

子公司一年期短期借款本期循环

，

归还与收到借

款的月份不同所致

。

2

7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895,381.95 -52%

上年同期子公司转回年初受限货币资金

，

本期末

子公司受限货币资金尚未到期未予转回

。

2

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9,818,182.00 94%

子公司一年期短期借款本期循环

，

归还与收到借

款的月份不同所致

。

2

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7,600.00 174%

主要是由于母公司本期资金托管费

、

财务顾问费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3

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07,322.11 -105%

主要是子公司国际业务产成的应收账款受外汇汇

率

（

美元对人民币

）

的波动所致

。

3

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9,557,188.97 -1201%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母公司收到土地房屋拆迁的

政府补偿款

、

而本期偿还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双河

2014年4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开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慧仪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325,672,758.96 1,218,568,128.34 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8,617,666.61 56,572,754.29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8,705,753.38 56,816,244.12 3.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15,785,562.56 -40,547,666.54 -185.5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5 0.24 4.1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5 0.24 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75% 2.85% -0.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3,573,119,503.21 3,528,021,929.04 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129,766,267.02 2,071,165,123.20 2.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8,971.1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329.69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9,575.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638.89

合计

-88,086.7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01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开贤 境内自然人

39.01% 90,504,220 67,878,165

质押

2,500,000

颜素贞 境内自然人

10.34% 24,000,000 0

吴森杰 境内自然人

6.90% 16,000,000 12,000,000

吴森岳 境内自然人

6.90% 16,000,000 0

裘荣庆 境内自然人

1.03% 2,400,000 1,800,000

王总成 境内自然人

1.03% 2,400,000 1,800,000

柯美莉 境内自然人

0.69% 1,600,000 1,200,000

张颖 境内自然人

0.60% 1,400,000 1,050,000

王佩清 境内自然人

0.44% 1,013,125 613,125

陕西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

华

明

1

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8% 88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颜素贞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4,000,000

吴开贤

22,626,055

人民币普通

股

22,626,055

吴森岳

16,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6,000,000

吴森杰

4,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4,0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

华明

1

号

88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880,000

张茂祥

61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610,000

裘荣庆

6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600,000

王总成

6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600,000

胡德才

598,321

人民币普通

股

598,321

徐江华

500,097

人民币普通

股

500,0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吴开贤

、

颜素贞是夫妻

，

吴森杰

、

吴森岳是吴开贤

、

颜素贞

夫妇的儿子

。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公司股东胡德才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

598,321

股

，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0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598,

321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货币资金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5.35%，主要是公司随销售增长，流动资金投入经营活动所致。

应收票据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25.07%，主要是公司随销售增长，以承兑汇票支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38.83%，主要是年末为公司回款高峰期，应收账款相对减少，进入正常销售期

后，随着销售收入的增加和销售规模的逐年扩大，致使应收账款增加较多。

应收利息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99.92%，主要原因是超募资金定期存款利息计提所致。

存货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3.35%，主要是进入正常销售期后，随着销售规模的扩大，致使存货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22.48%，主要是公司随销售增长，经营资金需求增加及贷款利率低于汇票贴现

率，公司加大贷款规模所致。

应付票据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26.47%，主要原因是公司年初拥有银行承兑汇票充足，以汇票支付供应商货款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56.43%，主要是年末计提了员工年度奖金所致，本年度已支付。

营业收入

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长8.79%，主要是公司各项经营业务保持稳定的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长9.92%，主要原因是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加5.66%，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员工薪酬成本上升及其他经营费用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加35.59%，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筹资成本随之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增加58.45%，主要是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应收账款的增加所计提的坏帐准

备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7,523.79万元。 主要原因是进入正常销售

期后应收账款、存货增长较快，营运资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 4,033.08万元，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购买

上海奉贤土地使用权而本期没有该类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6,478.11万元，主要原因是因贷款利率低于

汇票贴现率，公司选择银行借款的筹资方式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1年7月11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自2011年7月11日起36个月内，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汕头市众业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汕头众业达设备"）和上海泰高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泰高"）的银行借款、对外开具信用证

和保函等提供合计不超过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其中，为每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最高额不超过4,

000万元。

鉴于汕头众业达设备和上海泰高生产经营发展需要，于2013年7月1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上述担保调整为：自2013年7

月12日起5年内，公司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汕头众业达设备和上海泰高的银行借款、对外开具信用证和保函

等提供合计不超过1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其中，为汕头众业达设备提供的担保最高额不超过4,000万

元，为上海泰高提供的担保最高额不超过6,000万元，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作出决定并签署

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详见2013年7月1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调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调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2013

年

07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

吴开贤及其亲

属颜素贞

、

吴

森杰

、

吴森岳

、

吴开明

为避免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

竞争

，

向公司出具了

《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诺函

》，

本人投资的全

资或控股企业及本人可控制的其

他企业经营的业务均不会与公司

经营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在公

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

本人将不会通过自己或可控制的

其他企业

，

从事任何直接或间接

与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如有这类业务

，

其所产生的收益

归公司所有

；

如果本人将来出现

所投资的全资

、

控股

、

参股企业从

事的业务与公司构成竞争的情

况

，

公司有权随时要求本人出让

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股份

，

本人

承诺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公司对该

等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并将尽最

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在公

平合理及正常交易原则的基础上

确定

。

若违反本承诺

，

本人将赔

偿公司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损失

。

2010

年

07

月

06

日

永久

按承诺内容履

行了承诺

公司

2013

年

7

月

3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

公司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

1

亿元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为

自

2013

年

7

月

4

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

公司承诺

：

在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

2013

年

07

月

03

日

12

个月

按承诺内容履

行了承诺

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

（

2012-2014

年

）

的

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

1

、

公司采取

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

的方式分配股利

，

可以根据资金

需求状况进行中期分配

。

2

、

公司

依据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弥补亏损

、

足

额提取法定公积金

、

任意公积金

以后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每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30％

。

3

、

在确保前条现金股利分

配的前提下

，

公司可以另行采取

股票股利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

4

、

公司在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由公司董

事会提出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并

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公司接

受所有股东

、

独立董事和监事对

公司分红的建议和监督

。

符合本

规划明确的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

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

，

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

披露

，

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

现场会议外

，

还应向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并应当在定

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5

、

存在股东

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

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

利

，

以偿还其所占用的资金

。

2012

年

05

月

26

日

2012-2014

年

按承诺内容履

行了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公司

2014

年

3

月

19

日

，

公司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会议审议通过

了

《

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的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

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

以下简称

"

募投项目

"

）

节余募

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5,138.88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受完

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响

，

具

体补充金额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

公司在近

12

个月之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

险投资

，

且公司承诺此次补充流

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

投资等风险投资

。

2014

年

03

月

19

日

12

个月

按承诺履行了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变动幅度

（

%

）

-15%

至

15%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9,406.1

至

12,725.9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11,06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年初以来公司加强自身管理及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

收入稳定增长

，

但国

内经济放缓

，

市场竞争激烈

，

给公司整体业绩预测的准确性带来一定的

影响

。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开贤

二Ο一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41

证券简称：众业达 公告编号：

2014-17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关于制定<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表决票9票，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桂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永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涓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511,994,625.46 392,244,364.40 3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839,491.22 1,591,033.29 1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85,505.52 -246,567.92 702.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34,189,893.98 -111,682,335.69 -109.6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4 0.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4 0.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07% 0.07% 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7,113,971,694.20 7,178,887,872.68 -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566,190,082.99 2,579,707,677.83 -0.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9,843.5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934,44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5,373.3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60,869.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5,632.32

合计

353,985.7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7,42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桂昌 境内自然人

15.21% 70,103,462 52,577,597

质押

34,670,000

赖国传 境内自然人

12.17% 56,085,197 42,063,898

质押

12,300,000

南京栖霞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25% 33,408,000 0

质押

33,000,000

黄德斌 境内自然人

6.2% 28,565,645 28,565,645

质押

26,851,000

林从孝 境内自然人

5.64% 26,002,599 19,501,949

质押

19,501,900

李丕岳 境内自然人

4.78% 22,034,728 16,526,046

质押

16,500,000

吴汉昌 境内自然人

3.65% 16,824,346 0

质押

6,000,000

吴建昌 境内自然人

3.65% 16,824,346 12,618,260

质押

8,610,000

林彦 境内自然人

3.5% 16,120,221 12,090,166

质押

9,500,000

丁秋莲 境内自然人

1.45% 6,673,036 5,004,77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3,4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08,000

吴桂昌

17,525,866

人民币普通股

17,525,866

吴汉昌

16,824,346

人民币普通股

16,824,346

赖国传

14,021,299

人民币普通股

14,021,299

林从孝

6,500,65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650

李丕岳

5,508,682

人民币普通股

5,508,682

吴建昌

4,206,087

人民币普通股

4,206,087

林彦

4,030,056

人民币普通股

4,030,05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2,758,306

人民币普通股

2,758,306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信通

系列单一信托

10

号

2,294,923

人民币普通股

2,294,9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

吴桂昌

、

吴汉昌

、

赖国

传

、

林从孝

、

李丕岳

、

吴建昌

、

林彦为公司发行前股东

；

其中吴桂昌

、

吴汉昌

、

吴建昌三

人为同胞兄弟

，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应收票据较年初下降40.7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应收票据到期收回及使用票据支付往来款所

致。

2、应收利息较年初下降63.35%，主要是报告期内银行定期存款减少，利息收回所致。

3、 固定资产较年初增长199.64%，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购置的办公楼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

致。

4、在建工程较年初下降92.47%，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购置的办公楼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5、预收款项较年初增长60.97%，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项目增多，收到的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6、应付利息较年初下降71.80%，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所致。

7、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92.20%，主要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向其股东

借款所致。

8、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2亿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所致。

9、长期借款较年初增长125.22%，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调整信贷结构，增加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0.5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开展较好所致。

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104.50%，主要是报告期内工程后期维护费及运输费、宣传费用增长所

致。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79.0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信贷规模增长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32.76%，主要是报告期内按会计估计冲回前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30.98%，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确认贝尔高林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

收益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5.02%，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变动情况及原因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比上年同期增长30.97%，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回款较好所致。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比上年同期增长43.78%，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项目投标保证金较多所致。

3、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减少417.73%，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对子公司山东胜伟园林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投资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4、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增长699.2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借款增加及发行短期融资券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重大合同进展情况

1、2011年3月23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山东棕榈园林有限公司与聊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了《聊城九州生态公园投资建设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工程款总价暂定为 20,40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暂无进展。

2、2011年5月13日，公司与聊城市人民政府签署了《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投资建设合同》，合同工程

款总价暂定为170,000.00万元。

（1）2012年6月11日，公司与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示范段

实施协议》，合同金额15,000.00万元，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是聊城市人民政府授权委托，代

表聊城市人民政府与公司签订徒骇河景观工程分段投资建设合同。 目前该项目协议正在履行中，截至报

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1,448.00万元。

（2）公司于2013年7月16日收到与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实

施协议（第二期）》，合同款暂定为人民币9,600.00万元；《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实施协议（第三期）》,合

同款暂定为人民币15,000.00万元，合计金额24,600.00万元。 目前该项目协议正在履行中，截至报告期

末，实现营业收入13,762.86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5,210.86万元。

3、2011年10月27日，公司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吉林省低碳产业园科技生态

碳汇区四季城开发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协议金额约为人民币800,00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

目无进展。

4、2012年9月21日，公司与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工程总价

暂定为18,96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无进展。

5、2012年11月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与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潍

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农林水利局签署了《潍坊市滨海经济开发区建设项目施工合同》，合同工程款总价暂

定为65,000.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33,314.74万元。

6、2012年12月6日，公司与从化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城乡园林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协议金额约80,000.00万元人民币。

（1）2013年6月13日，公司与从化市水利水电建设管理中心签署《从化市风云岭主题公园建设工程

一期（市民广场、人工沙滩）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2,446.32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

入2,282.14万元。

（2）2013年7月18日，公司与从化市林业局签署《增从-街北高速互通立交从化白田岗出入口景观绿

化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663.45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589.1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871.24万元。

7、2012年12月7日，公司与广东利海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书》。 截至报告期末，双方

正积极筹备合作前期工作，尚未有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8、2013年5月17日，公司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汉生态” ）和潍坊滨海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商务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共同签署了《潍坊滨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中央商务区景观工程BT项目合作协议》。 工程投资概算约77,596.21万元，由铁汉生态、棕榈园

林共同作为本合同的主办人和总承包人，工程运作各占50%，公司实际工程总额为38,798.10万元。 2013

年5月17日，公司与铁汉生态共同投资成立“潍坊棕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投资

收益1,599.91万元。

9、2013年6月9日, 公司与鞍山市城市建设管理局签署了 “兴业环城大道绿化设计施工项目一期”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合同书》，其中设计合同金额为799.30万元，施工合同金额为42,437.66万元，合计合

同金额为43,236.96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9,404.94万元。

10、2013年7月26日，公司与五华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建设

BT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金额约人民币50,000.00万元。 2013年10月，公司与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

划建设局签署了《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工程建设-移交 （BT） 合同， 合同金额为39,

727.05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实现工程营业收入3,941.28万元，设计收入78.29万元，投资收益80.60万元。

（二）公司债付息情况

2014年3月13日，公司发布《2011年公司债券2014年付息的公告》，公司于2014年3月21日支付完毕

2013年3月21日至2014年3月20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

人员吴桂昌

、

赖国传

、

黄德斌

、

李丕岳

、

林从

孝

、

梁发柱

、

吴建昌

、

林彦

、

杨镜良

、

丁秋

莲

、

林满扬

；

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

；

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

十

。

2010

年

06

月

10

日

任职董事

、

监事

、

高级

管理人员期

间及离职后

十八个月内

有效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吴桂昌

、

吴建

昌

、

吴汉昌

除棕榈园林及其控制的企业外

，

本人目前没有其他直接或间接

控制的企业

。

本人目前未私自

承接园林工程业务

，

或与其他棕

榈园林及其控制企业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

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

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

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

接参与任何与棕榈园林及其控

制的企业主管业务构成同业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本人或本

人所控制的企业获得的商业机

会与棕榈园林及其控股企业主

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

生同业竞争的

，

本人将立即通知

棕榈园林

，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

予棕榈园林

，

以确保棕榈园林及

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

2010

年

06

月

10

日

任控股股

东

、

实际控

制人期间有

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在公司

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

期发展的前提下

,

公司最近三年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具体分红

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情

况拟定

,

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

定

。

2012

年

08

月

06

日

2012

年

8

月

6

日

-2015

年

8

月

5

日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

有

）

不适用

。

四、对2014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变动幅度

（

%

）

-10%

至

2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12,484.3

至

16,645.73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13,871.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二季度地产工程业务可望平稳增长

；

市政业务收入存在不确定因

素

。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4-020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4月14日

以书面、电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4月25日上午9: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会董事9

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吴桂昌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辛齐先生（简历见“附件” ）为公

司副总经理。 主要负责公司设计产业整合及重大项目管理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附件：

辛齐（XIN� � QI）：男，奥地利籍，1963年生，清华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系硕

士。 1991年至2012年8月，担任豪瑟兄弟高尔夫及景观亚洲区总裁、高级设计师，2012年8月至今担任IBI

集团中国区副总裁。

辛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河 南 思 达 高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众 业 达 电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棕 榈 园 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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